
黑龙江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暂行办法

第一条为加快建立环境保护”守信激励、 失信惩戒”

的机制,督促企业持续改进环境行为，自觉履行环境保护法

定义务和社会责任,并引导公众参与环境监督,促进有关部

分协同配合,推进环境信用建设,根据《关于印发<企业环境

信用评价办法(试行) >的通知》( 环发[2013] 150 号)、《关

于印发 <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(试行) >的通知》( 环

办监测[2017] 86 号)等有关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环境信用评价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,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根据重点排污企业违法行为信息,按照规定的指标、方法和

程序,对企业环境信用进行评价,确定信用等级,向社会公开,

供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、机构及组织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。

本办法所称重点排污企业,是指设区的市级政府(含大

兴安岭地区行署，下同)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企业事业

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《关 于印发<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

理规定(试行) >的通知》( 环办监测[2017] 86 号)确定的重

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的企业。



第三条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,应当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,实行强制与资源相结合的原则。鼓励未纳入重点排污

单位名录的企业,自愿申请参加企业环境信用评价。

第四条省环境保护厅负责组织全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

工作。设区的市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于本行政区

域内重点排污企业开展环境信用评价。

第五条环境保护部门]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,不

得向参评企业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六条企业环境信用评价采取年度记分制。企业环境信

用评价结果反映企业上一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

环境信用状况。

环境保护主管部]根据参评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情况,

按照《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记分标准》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

行记分,并确定企业的环境信用等级。《企业环境违法行为

记分标准》附后。

第七条企业环境信用分为环保诚信企业、环保良好企

业、环保警示企业、环保不良企业四个等级,依次以绿牌、

蓝牌、黄牌、红牌标识。本年度无记分记录的企业,评定为

环保诚信企业,以绿牌标识;年度记分在 5 分以下的企业,评

定为环保良好企业,以蓝牌标识;年度记分在5分(含)以上11

分以下的企业,评定为环保警示企业,以黄牌标识;年度记分

在 11 分(含)以上的企业评定为环保不良企业,以红牌标识。

第八条被评定为环保不良企业或者连续两年被评定为



环保警示企业的,两年之内不得被评定为环保诚信企业。

第九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 3 月底前,确定纳

入本年度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企业名单,通过本部门网站公

布,并报送省环境保护厅备案。

第十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 4 月底前,根据企

业违法行为情况,对照《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记分标准》进行

初评记分,并将初评记分结果在本部门网站进行公示,公示

期不得少于 15 日。

第十-条企业对环境违法行为情况和初评记分有异议的,

应当向作出记分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书面提出异议,并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十二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]应当在收到企业异议之日

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,并将审核意见书面告知企业。审

核需要现场核查、监测或者鉴定的,所需时间不计入审核时

限。

第十三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 5月底前确定企业环

境信用评价结果,并在 5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网站、报纸等

方式公开发布评价结果。

第十四条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结果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和发展改革部门、工商部门、税务机关、人民银行、银行业

监管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之间,实现信息共享。

第十五条对环保诚信企业,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

《关于印发<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(试行) >的通知》(环发



[2013] 150 号)规定采取激励性措施。

第十六条对环保良好、环保警示企业、环保不良企业,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联合相关部门按照《关于对环境保护

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

备忘录》(发改财金[2016] 1580 号)等规定,实行联合惩戒。

第十七条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,有效期为 2

年。

说明：1.对不同环境违法行为，分次采取、合并采取环

境行政处罚、处理措施的，均分别记分。

2.对同一个环境违法行为，采取两种以上行政处罚、处

理措施的，按照记分值最高的类别进行记分。如对超标排放

污染物采取罚款 10 万元和限制生产处理措施，按照限制生

产进行记分。

3.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并按照行政处罚决定规定

缴纳罚款的，减半记分。

4.对截至上一年度12月31日尚未到整改或者缴纳罚款

期限的，转入下一年度进行评价记分。



附件

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记分标准
序号 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、处理措施 记分值

1 责令改正、限期改正 1

2 罚款

罚款 10 万以下 1

罚款 10 万（含）以上 20 万以下 2

罚款 20 万（含）以上 50 万以下 3

罚款 50 万（含）以上 6

3 责令停止建设
报告表类建设项目 3

报告书类建设项目 6

4 责令限制生产 3

5 责令停产整治 6

6 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6

7 实施查封、扣押 3

8 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6

9 实施按日计罚 6

10 暂扣许可证、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 6

11 吊销许可证、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 12

12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、关闭 12

13 责令恢复原状、限期拆除、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 8

14 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的环境违法案件 8

15 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环境违法案件 12

16 被环境保护部挂牌督办，整改逾期未完成的 12

17 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责任事故的 12




